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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4 年版）

序号 检查事项 是否

涉企

检查

方式

是否联合

检查

检查

频率

检查依据

事项类型 实施清单名称 所涉领域

1 行政检查 环境保护监督检查权 环境保护 是 现场 否
巡查+不定

期检查

1.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三十六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负

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环境保护现场检查制

度，对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污染物排放情况、污染

防治情况、环境风险防范情况以及各项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执行

情况进行检查。被检查者应当予以配合，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有

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阻挠和拖延检查。现场检查可以采取采样、

监测、摄影、摄像、文字记录和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等方式。检

查记录由当事人签字确认；当事人拒绝签字的，应当在检查记录

中予以注明。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

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

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。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提

供必要的资料。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

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。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

监督管理部门、机构，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排放环

境噪声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。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，

并提供必要的资料。检查部门、机构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

术秘密和业务秘密。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，应当出示证件。



2

2 行政检查 关闭尾矿设施验收 环境保护 是 现场 否
巡查+不定

期检查

《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》（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1 号）第十

七条尾矿贮存设施停止使用后必须进行处置，保证坝体安全，不

污染环境，消除污染事故隐患。关闭尾矿设施必须当地省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，批准。经验收移交后的尾矿设施其污染防

治由接收单位负责。

3 行政检查 排污许可事中事后检查 环境保护 是 现场 否
巡查+不定

期检查

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）第三十

九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执法计划，结合排污单位环境信

用记录，确定执法监管重点和检查频次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

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重点检查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事

项的实施情况。通过执法监测、核查台账记录和自动监测数据以

及其他监控手段，核实排污数据和执行报告的真实性，判定是否

符合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，检查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。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现场检查的时间、内容、结果以及处罚

决定记入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，依法在全国排污许可证

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布监管执法信息、无排污许可证和违反排污许

可证规定排污的排污单位名单。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

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）第三十八条排污单位应当对提交的台账记

录、监测数据和执行报告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依法接受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